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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計畫緣起及辦理依據

美崙溪旁附近地區細
部計畫於80年公告發布
實施，迄今未完成開闢。
現行計畫範圍被台9縣分
隔為南北兩個區域，北側
區域為空地與低矮老舊建
築；南側區域為歷史建築
與縣定古蹟。

為促進地區發展，於
108年辦理第一次通盤檢
討，於109年4月8日召開
第160次縣大會，決議：
須另行配合細部計畫變更
主要計畫。

。

會議建議
南側區域配合變更為保
存區，自本細部計畫範
圍刪除。
北側區域視現況及交通
系統規劃調整計畫範圍。

109年3月5
日第一次縣

小組會議

108108年委託
辦理細部計
畫區第一次

通盤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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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位置及範圍】
 美崙溪旁附近地區細部計畫

區位於花蓮美崙新市區、美
崙溪旁、機I-十九用地北側，
面積2.03公頃。

住

美崙溪旁附近
地區細部計畫

細部計畫範圍

細部計畫範圍

 檢討範圍：
 美崙溪旁附近地區細部計畫

範圍
 細部計畫範圍北側區域相鄰

之住宅區
 I-十九用地所夾之道路用地
 細部計畫範圍南側區域及其

北側相鄰之綠地

北側住宅區

10M計畫道路

綠地

壹、計畫緣起及辦理依據

【法令依據】
係屬配合「(美崙溪旁附近地區)細部計畫(第一次通盤檢討)」而辦理之變更案，
故應依都市計畫法第26條及都市計畫定期通盤檢討實施辦法第4條規定辦理都
市計畫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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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現行計畫概述

【花蓮主要計畫】
 至今已歷經了三次通盤檢討。
 第三次通盤檢討於107年底發布實施。
 計畫面積：2,431.82公頃
 計畫年期：民國115年
 計畫人口：221,000人

 公告實施：80年12月16日
 計畫面積：2.03公頃
 計畫年期：民國92年
 計畫人口與密度：1,015人，500人/公頃

【美崙溪旁附近地區細部計畫】

項目 面積(公頃) 比例(%)
使用分區 住宅區 1.1698 57.63

公共設施
公園兼兒童遊樂場用地 0.5718

42.37道路用地 0.2884
小計 0.8602

合 計 2.03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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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計畫(53年) 一通(77年) 二通(91年) 三通(107年)

一通(77年)

變更公共建築用地為
住宅區
變更綠地為住宅區
附帶條件：另擬細計

擬
定
細
部
計
畫
80
年

二通(91年)

變29、30、51案；
併同其餘四處舊社
區指定為都市更新
地區

公共設施專案通檢
(100年)

得依「都市更新條
例」及相關法令規
定配合辦理都市更
新計畫。

原
計
畫
53
年

現
行
計
畫
：
三
通
107
年

二通變29案：
行水區→綠地

二通變51案：
住宅區→道路

二通變30案：
住宅區→河川區

現行美崙溪旁附近地區細部計畫示意圖

二通變更案尚未納
入細計內容，本次
變更一併檢討

貳、現行計畫概述
【細部計畫與主要計畫之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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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發展現況概述
【交通系統】
 都市計畫道路系統  現況道路系統

現況主要聯
外道路

現況主要聯
絡道路：既
有現況道路對外主要聯

絡道路—
尚未開闢

10M計畫道路

美崙溪畔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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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使用】

5.綠地現況商業使用5.綠地現況商業使用3.將軍府修復中 4.日式宿舍群

1.北側住宅區建築

2.部分建築已拆除

55

11 22

33
44

66

6.南側美崙溪景觀6.南側美崙溪景觀

77

7.明禮國小7.明禮國小

88

8.花蓮憲兵隊8.花蓮憲兵隊

99

1010
1111

11.美崙溪河濱公園11.美崙溪河濱公園10.中正、新興路交會10.中正、新興路交會9.北側既有聚落9.北側既有聚落

建築主要集中
於北側，現況
多為低矮建築
與空地

、
美崙溪畔日式宿
舍群、零星民宅、
民生社區發展協
會及空地

商業使用

參、發展現況概述



9

參、發展現況概述
【土地權屬】

權屬 管理者 面積(公頃) 比例(%)

國有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0.34 16.27

國防部政治作戰局 1.59 76.07

國防部軍備局 0.04 1.91

小 計 1.97 94.25

縣有 花蓮縣政府 0.0001 0.01

私有 私有土地所有權人 0.08 3.83

未 登 錄 土 地 0.04 1.9.1

合 計 2.09 100.00

 細部計畫區

 範圍外住宅區
權屬 管理者 面積(公頃) 比例(%)

國有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0.63 30.58

國防部政治作戰局 1.00 48.54

國防部軍備局 0.02 0.97

小 計 1.65 80.10

私有 私有土地所有權人 0.41 19.90

合 計 2.06 100.00

綠地：
私有：77.92%
國防部政治作戰局：22.08%

10M計畫道路：
國防部軍備局：92.02%
國有財產署：7.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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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檢討內容重點

依據109年4月8日第160次縣大會
決議，本次變更計畫內容應包括：

 南側區域：依據歷史建築與縣定
古 蹟 公 告 範 圍 ( 民 勤 段 1426 、
1426-4地號)，變更住宅區為保
存區，其餘土地調整為適當分區，
併同變更北側綠地為住宅區。

 北側區域：依使用現況及交通系
統規劃調整計畫範圍，考量周邊
道路開闢可行性與連貫性，進行
道路系統之整體規劃及調整。

 為提高本計畫財務可行性，研擬
調整公共設施回饋比例。 變更為保存區、

其餘適當份區

變更為
住宅區(附)

檢討道路系統、
調整計畫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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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變更計畫內容

【變更位置示意圖】
變1案：配合歷史建築與縣定古蹟公

告，劃設保存區，周邊土地
配合調整。

變2案：刪除10M計畫道路、周邊土
地配合調整。

變3案：新劃設北側計畫道路。

變4案：細部計畫北側區域，依土地
管理單位，變更使用分區。

變5案：調整公共設施回饋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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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1案：配合歷史建築與縣定古蹟公告，劃設保存區，周邊土地配合調整。】

附帶條件：
1.依「花蓮縣都市計畫（公共設施用地及其他地區）變更使用許可審議原則」附表規定辦理回饋，捐贈30％之土

地面積，因捐贈面積少於150平方公尺，故以等值代金繳納。必須完成附帶條件之規定後，始同意核發相關建
築及使用執照。

2.屬56年4月22日「修訂花蓮都市計畫(美崙新市區部分)案」發布實施前之既有建築物基地者，得免予回饋。

位
置

變更內容
變更理由

原計畫(公頃) 新計畫(公頃)

細
部
計
畫
南
側
區
域
暨
周
邊
土
地

細部計畫南側區域
刪除細部計畫

區範圍 1.配合民勤段
1426 、
1426-4地號
公告為歷史
建築與縣定
古蹟，變更
部分住宅區
與綠地為保
存區。

2.配合保存區
劃設，變更
周邊私有土
地為附帶條
件住宅區。

住宅區(0.94) 保存區(0.94)
綠地(0.01)

附帶條件：
併「美崙溪旁附近」都市更
新地區，辦理整體開發。

保存區(0.01)
刪除附帶條件

綠地(0.04)
附帶條件：
併「美崙溪旁附近」都市更
新地區，辦理整體開發。

住宅區(附)
(0.04)

變更附帶條件

住宅區
(3.24平方公尺)

住宅區(附)
(3.24平方公尺)

住宅區
(0.01)

住宅區(附)
(0.01)

伍、變更計畫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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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變更計畫內容
【變1案：配合歷史建築與縣定古蹟公告，劃設保存區，周邊土地配合調整。】

位置
變更內容

變更理由
原計畫(公頃) 新計畫(公頃)

細 部 計
畫 南 側
區 域 暨
周 邊 土
地

住宅區
(0.01)

廣場用地
(0.01)

3. 配 合 保 存
區之劃設，
變更周邊公
有及未登錄
土地為公共
設施用地；
部分土地依
現況為美崙
溪河濱公園
變更為公園
用地。

住宅區
(0.05)

公園用地
(0.05)

河川區
(0.03)

公園用地
(0.03)



14

伍、變更計畫內容
【變1案：配合歷史建築與縣定古蹟公告，劃設保存區，周邊土地配合調整。】

變更後計畫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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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變更計畫內容

【變2案：刪除10M計畫道路、周邊土地配合調整。】
位置

變更內容
變更理由

原計畫(公頃) 新計畫(公頃)

10M
計畫
道路

道路用地(0.22) 機關用地(0.22) 1.刪除10M計畫道路，
併鄰近分區變更。現
況為國防部軍備局所
管營區範圍，併入機
(І-19)用地範圍。

2.刪除10M計畫道路，
併鄰近分區變更為住
宅區。

住宅區(0.02) 機關用地(0.02)
道路用地(0.01) 住宅區 (0.01)
道路用地(0.01) 住宅區(附)(0.01)

河川區(兼供道路使用)
(56.00平方公尺)

住宅區
(56.00平方公尺)

附帶條件：
依「花蓮縣都市計畫（公共
設施用地及其他地區）變更
使用許可審議原則」附表規
定辦理回饋，捐贈30％之土
地面積，因捐贈面積少於150
平方公尺，故以等值代金繳
納。必須完成附帶條件之規
定後，始同意核發相關建築
及使用執照。

回 復 原 分 區 ( 二
通，住宅區)，免
予回饋。 刪除細部計畫

區範圍。

附帶條件住宅區

細部計畫住宅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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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變更計畫內容

變更後計畫示意圖
【變2案：刪除10M計畫道路、周邊土地配合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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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變更計畫內容

位
置

變更內容

變更理由原計畫
(公頃)

新計畫
(公頃)

新
劃
設
北
側
計
畫
道
路

住宅區
(0.19)

道路
用地

(0.19)

配合道路
系 統 調
整，新設
6M及8M
計 畫 道
路，變更
部分住宅
區為道路
用地。

【變3案：新劃設北側計畫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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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變更計畫內容

變更後計畫示意圖【變3案：新劃設北側計畫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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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變更計畫內容

【變4案：細部計畫北側區域，依土地管理單位，變更使用分區。】

位
置

變更內容
變更理由原計畫

(公頃)
新計畫
(公頃)

細
部
計
畫
北
側
區
域

機關用地
(11.87

平方公尺)

住宅區
(11.87

平方公尺)

依土地管理單
位，變更使用
分區。由國防
部政治作戰局
所管土地，屬
國軍老舊眷村
土地及不適用
營地，變更為
住宅區；由國
防部軍備局所
管營區範圍土
地，變更為機
關用地。

道路用地
(3.18

平方公尺)

住宅區
(3.18

平方公尺)

住宅區
(0.03)

機關用地
(0.03)

刪 除 細 部 計
畫區範圍。

納入細部計
畫區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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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變更計畫內容

變更後計畫示意圖
【變4案：細部計畫北側區域，依土地管理單位，變更使用分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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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變更計畫內容

【變5案：調整公共設施回饋比例。】

位置
變更內容

變更理由
原計畫 新計畫

調整公共
設施回饋
比例

配置40%以上之
公共設施用地

配置30%以上之公共
設施用地

依「花蓮縣都市計畫（公
共設施用地及其他地區）
變更使用許可審議原則」
之附表規定，調整應回饋
之公共設施用地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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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檢討後計畫

【實施進度及經費】

使用

分區
權屬

未開闢

面積
(公頃)

土地取得方式 開闢經費(萬元)

主辦
單位

預定完
成期限

(會計
年度)

經費

來源

徵收
或協
議價

購

土
地
重
劃

獎
勵
投
資

撥
用

土地徵

購費
(萬元)

地上物
補償費

(萬元)

工程費

(萬元)

合計

(萬元)

廣場用地 公有 0.01  20 20 花蓮
縣政

府

110-
115

中央補助
及花蓮縣
政府編列

預算

道路用地 公有 0.19  475 475
公園用地 公有 0.04  208 80 288

總計 208 575 783

 增加公共設施用地，皆為公有土地。
 機關用地現況為國防部軍備局所管營區範圍。
 部分公園用地現況為美崙溪河濱公園。
 道路用地大致沿既有道路劃設，惟仍須進行拓寬及排水工程。
 尚未開闢廣場用地、道路用地及部分公園用地，開發經費由花蓮縣政府爭

取中央補助及自行編列經費辦理。

註1：表內面積應以實地分割測量面積為準。
註2：開闢經費及預定完成期限，得視主辦單位財務狀況酌予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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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公民或團體表達意見

公開展覽前座談會

公開展覽及說明會

花蓮縣都市計畫
委員會審議

計畫書圖核定

人
民
陳
情

任何公民或團體得於公告期間以書面記載姓名或
名稱及地址，並檢附詳細都市計畫套繪地籍圖、
土地登記謄本，向花蓮縣政府提出書面意見。

內政部都市計畫
委員會審議



簡報結束 敬請指導簡報結束 敬請指導


